
证券代码：002616        证券简称：长青集团        公告编号：2015-032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满城县纸制品加工区热电联产项目协议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投资协议签署概况： 

1、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满城县政府”）与广东长青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5年 2月 15日签署《满城县

纸制品加工区热电联产项目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该协议的签订，是

根据满城县政府于 2015年 1月 20日举行的满城县纸制品加工区集中供热项目论

证推选会上的投票选举结果，公司获选为满城县纸制品加工区集中供热项目投资

方。 

2、满城县纸制品加工区集中供热项目以供热为主，主要满足园区内造纸企

业生产所需。根据国家及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在造纸等

聚集区将优先推行热电联产。基于此，本协议把项目名称由原来的集中供热项目

正名为热电联产项目（项目最终以政府有关批复文件为准）。 

3、本项目概算投资总额 7.3 亿元人民币（以正式的批复文件为准），建设规

模为 4台 260t/h锅炉＋75t/h生物质锅炉配 3台 30MW背压式汽轮发电机组及相关辅

助设备，并预留远期 1炉 1机的用地及设备配置接口（实际以最终报送政府批复为准）。 

4、本项目投资议案已经 2015 年 1 月 29 日召开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尚待拟于 2015年 3月 4日召开的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批。基于上述第 2点，原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并需呈股东大会审议的《关于

对外投资满城县纸制品加工区集中供热项目的议案》相应更名为《关于对外投资

满城县纸制品加工区热电联产项目的议案》。项目仍在申报核准筹备阶段。 

5、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满城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辖 4镇 7乡，总人口 38 万，其中农

业人口 31万，城镇人口 7万，总面积 618 平方公里，素有“金缕玉衣的故乡”、

“草莓之乡”、“磨盘柿之乡”的美誉。近年来，满城县委、县政府紧紧围绕“建

设保定生态卫星城，打造平安和谐西花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体目标，大

力实施“东接电谷、南联汽车、西抓生态、城兴三产”四大战略，加快推进“农

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城市（镇）化”建设。2008年，全县地区总产值达 57.9 

亿元，农业总产值达 21.1 亿元，财政收入达 3.09 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4843

元。（摘自满城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 

 

三、项目实施方介绍 

公司为建设和经营本项目已成立广东长青（集团）满城热电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项目公司”），项目公司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信息如下： 

名称：广东长青（集团）满城热电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满城县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张蓐意 

注册资本：伍仟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5年 01月 29日 

经营范围：对电力生产、热力供应的投资、建设、开发、管理。（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1、项目名称：满城县纸制品加工区热电联产项目。项目位于河北省保定市满城

县纸制品加工区，项目占地面积约 200亩。 

2、建设规模：本项目概算投资总额约为人民币 7.3亿元，由公司设立子公司建

设及经营。4台 260t/h锅炉＋75t/h生物质锅炉配 3台 30MW背压式汽轮发电机组及相

关辅助设备，并预留远期 1炉 1机的用地及设备配置接口（实际以最终报送政府批复



为准）。 

3、建设计划：2015年底前完成 3炉（2用 1备）2机的建设并投入使用，2016

年底前达到 4炉（3用 1备）3机的建设规模，余 1炉 1机视具体用汽情况启动建设。 

4、满城县政府保证本项目在纸制品加工区的唯一性，纸制品加工区内不再批准

及引进与公司同类的项目。 

5、在本项目建成投产且向企业正常供汽 3个月内，满城县政府保证严格按照《河

北省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保定市大气污染防治总体工作方案》规定，对

符合该方案所述的加工区内的锅炉进行关停或取缔。 

6、满城县政府全力支持公司，在项目立项、工商注册、建设规划、施工许可、环

保、安全生产、纳税申报等方面实行全程服务，使本项目在最短时间内获得开工建设

的前置审批。 

7、公司自行与需热方（企业）签订供热合同。本项目由公司或公司子公司投资建

设和运营，未经签约需热方同意，不得转让。 

 

五、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1、本项目的实施将加大公司在环保产业方面的比重，扩大公司的销售额及

盈利。 

2、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本协议而对协议当事人形成依赖。 

3、若本项目顺利实施，将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但对公司 

2015年经营业绩不产生重大影响。 

 

六、风险提示 

本次投资可能存在以下风险： 

1、本项目的主要供热对象为纸制品加工区的企业，企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将影响本项目收入。 

2、本项目的销售收入主要来源于纸制品加工区供热及发电上网，燃料价格

及国家政策的变化将影响供热收益及上网电价。 

3、本项目中的发电部份尚需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其批准与否存在不确定

性。 



4、此投资协议仅作为开展项目前期工作的依据，环评、立项批复的时间存

在不确定性。 

 

七、备查文件 

1、《满城县纸制品加工区热电联产项目协议书》 

 

特此公告！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2月 16日 




